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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关 注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
定，明确将 12 月 4 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在我国
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本报特约记者付
星星就广大读者关心的问题专访了枣庄经济开发
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司法局
局长吴成旭。

记者：全区针对首个“12·4 国家宪法日”普
法宣传开展了哪些工作？

吴成旭：今年12月4日，是首个国家宪法日，
也是第14个全国法制宣传日。为深入学习宣传宪
法、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近期，我们开展了系列
宣传活动。一是在全区开展了“依法行政、执法为
民”演讲比赛活动，近百个行政事业单位组织选手
报名参赛，进一步促进了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二
是举办全区法律服务人员宪法知识专题讲座，邀请
市委党校教授专题讲解宪法知识，树立法律服务人
员的宪法意识。三是为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
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检验学法用法效果，组织
举办2014年度全区机关工作人员普法考试，目前
正在组织报名。四是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区普
法办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12·4”国家宪
法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
区直各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宪法，宣传宪法，
营造浓厚的首个国家宪法日的宣传氛围。五是组织
宪法宣誓仪式，全区法律服务人员面向国旗、国徽
庄严宣誓，立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记者：我区近年来在法治建设及普法方面取得
了哪些实效？

吴成旭：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法治市中建设

的总体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加强
组织领导，狠抓各项工作措施落实，有力推动了法
治市中进程。一是通过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
动，不断拓宽普法教育覆盖面，提高了全区公民的
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二是大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阵地建设，建成一批贴近基层群众生活的法治文化
长廊、法治文化大院等法治文化阵地，我区从小处
着眼、细节入手的农村普法“五小品牌”得到了
省、市司法厅（局）充分肯定。三是组织开展“法
治惠民实事”项目活动，通过推行项目化推动，实
施动态化跟进，采取绩效化考核，进一步推动了普
法依法治理工作由“普”到“治”的深度转变。四
是深入开展基层法治创建活动，各项社会事业法治
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目前，全区 63 个村
（居） 被 命 名 为 市 级 以 上 “ 民 主 法 治 示 范 村
（居）”，其中全国、全省、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
（居）”分别达到1个、7个、55个，比例位居全市
第一。我区被省委、省政府授予2006至2010年普
法依法治理先进区，连续4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
法治枣庄先进区。

记者：请简要介绍我区在法治文化引领下涌现
了哪些法治先进典型人物？

吴成旭：在法治文化引领下，我区涌现了大批
法治先进典型人物，他们有的数十年如一日，始终
扎根基层，爱岗敬业，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着自己
的青春和汗水；有的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
位，舍小家顾大家，诚实敬业，甘做老百姓的贴心
人；也有的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干一行、爱一行、
钻一行、精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向社会传递
着法治的正能量……例如：前不久，区人大常委会
开展评选的 10 名“市中区优秀人民警察”和 5 名

“市中区优秀司法行政干警”。最为突出是：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长期与病魔作斗争，始终坚持在工
作一线的我局垎塔埠司法所所长宋厚省同志。1997
年12月，他因直肠癌中晚期直肠全部切除，左腹
部人造肛瘘，长期服用抗癌药物。从事司法行政工
作二十多年来，他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的
深厚感情、对工作的无比热爱，以“生命延续一
天、就要干好一天工作”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
生命的赞歌！他被司法部授予全国模范司法所长，
被山东省委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被省委政法委
授予全省公正执法标兵，被省司法厅授予全省法制
宣传教育先进个人、全省十佳司法所长，先后被评
为第二届“感动枣庄”十佳人物、枣庄建市50年
50人、枣庄百名好人等称号，多次被市委、市政
府及省、市司法厅（局）记功。

记者：下一步将怎样通过“枣庄市首届法治文
化进万家活动”深入推进法治市中建设？

吴成旭：我们将继续坚持把法治文化建设纳入
到“六五”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依托“枣庄
市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动”，大力推动法治文化
建设，培育群众法治精神，树立群众法治信仰，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法律、信仰法律、遵守法律、依法
办事的良好氛围。一是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大力推
进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着重推出具有较高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的法治文化精品，让其成为吸引群
众、教育群众的焦点所在。二是充分挖掘群众喜闻
乐见的传统文艺形式，大力鼓励群众性法治文艺作
品创作，不断增强法制文艺创作参与的广度、深度
与活力。三是充分利用报纸、电台、网络、LED
显示屏等传媒手段，建立立体化覆盖的法治文化传
播阵地，拓展法治文化建设的空间，丰富法治文化
的内涵。

【权威访谈】

弘扬宪法精神 践行法治力量
——访枣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区司法局局长 吴成旭

特约记者 付星星

在我国首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前，
枣庄市海天文化发展策划研究中心、《市中
新报》编辑部联合推出了“枣庄市首届法治
文化进万家活动系列报道”专版专栏，引起
了各界广泛关注。日前，本报特约记者付星
星专访了“枣庄市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
动”策划总监海天。

记者：请问张总监为什么要策划举办
“枣庄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动”？

海天：为深入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
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依法治国的重要
指示和省市有关部署，构建枣庄“六五”普
法全方位法治精神传播体系，扩大法治宣传
教育的覆盖面、影响力和渗透力，进一步提
高全民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加强法治枣庄
文化建设，形成体现时代特色、独具鲁南特
色的法治文化氛围，特别策划了“枣庄首届
法治文化进万家”活动，此次法治文化主题
活动得到了有关领导、相关部门和媒体的大
力支持。通过“枣庄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开
展的系列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将进一步增
强全民法治观念，积极推进法治社会和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切实提高社会普法实效。

记者：“枣庄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
动的主题是什么？

海天：“枣庄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
动”以“法治文化·爱心互助”为主题，立
足市中，各区联动，文化搭台，法治唱戏，
以春风化雨般的爱心助学形式，让法治精神
深入人心，全面促进法治枣庄建设。

记者：“枣庄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
动”将有哪些亮点？

海天：亮点一是相关部门、区市、协会
和公益组织联动，突出权威性、文化性、专业化、法治化。

亮点二是走基层，突出群众性，提高参与度和关注度。“枣
庄首届法治文化进万家”活动组委会将统一组织相关专业人士分
批走进学校、社区、企业，让广大师生、家长、社区居民、企业
干部职工……直面了解各类法律知识、法治枣庄建设情况。

亮点三是爱心互助，关注弱势群体，突出公益性。
亮点四是举办法治文

化展演，体现娱乐性，让
社会各界在喜闻乐见中感
受宪法精神和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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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安分局西王庄派出所立足基层，关注民生，切实为民服务，赢得了群众赞
誉。图为年5月29日鲁南乡村文化院（海天策划·一号院）院长张玉银向该所赠送锦
旗。

锦旗送到派出所

11月30日，在永安新型社区，民警与演员一起表演舞蹈《喜迎“国家宪法日”》。
当日，区公安分局联合锦龙“庄户剧团”，在永安社区自编自演了以宣传12月4日我国
首个“国家宪法日”为主题的歌舞、戏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让居民在享受快乐的
同时，提高对“国家宪法日”的知晓率。

民警宣传到社区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教授说，英国没有宪法
法典，是由若干个宪法性文件组成的一部宪法；美国有宪
法法典，但美国没有像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之类的法
典，宪法就成为了法院判决的直接的法源。

我国法院通常不以宪法作为直接的审判依据，但也有
依据宪法审案的个案。宪法权威树立不起来与此有关。张

建伟强调，宪法应具有可诉讼性。如果其他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但宪法精神有这方面的内容，就应该直接依据宪法
打官司。甚至案件形成诉讼后，法院可直接依据宪法作为
裁判根据。这样宪法才不是空招牌，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
尊重。比如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等自由，但其
他法律都未细化，此时就可以宪法为依据起诉。

宪法应“接地气”要具可诉性 体现最高地位

北京市博圣律师事务所张建洲律师于11月26日在本
报刊发署名文章《法官裁判权独立之探讨》，文中指出：
在对待社会舆论监督方面，很多法官认为，审案时应不受
社会舆论的左右，独立判断。但是事实上，法官在审案
时，完全不受社会舆论的左右是不现实的。因此，我认
为，法院应建立良好的与社会舆论沟通的渠道，对社会反

响强烈而未判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程序方面
的信息予以公开，让大众认识到，法院愿意接受社会的监
督，而不是关着门办事，取得社会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进
而，社会舆论的质疑就会减少，社会舆论的压力就会减
小，有利于审判的独立性。

法院应建立良好的社会舆论沟通渠道

为深入推进法治市中建设，扎实推进各项社会事业法
治化进程，今年以来，我区全面开展实施“法治惠民实
事”项目活动，进一步解决好各项民生民利和群众关注
的热难点问题，满足群众的法治需求，让法律服务更多
地惠及到广大群众。按照“项目实效突出、群众反映强
烈、当年能见成果”的原则，通过发公开信、开通热
线、召开座谈会及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形式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确定了20项法治惠民实事项目，畅通了法律
服务群众的渠道。为解决基层法律服务资源相对匮乏问
题，该区在基层社区设立律师会客厅，让专业律师每周

固定一天时间深入社区，开展法律咨询、法律宣传、矛
盾化解等工作。截至目前，律师会客厅共接待来访群众
1208人次，受教育群众3900多人，参与调解矛盾纠纷61
件。

为解决法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市中区积极
推行法律服务网格化管理服务，将各项公共管理和社会服
务职能最大限度地融入每个单元网格，推行“菜单式”、

“预约式”和“代办制”等上门为民服务模式，使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法律援助、矛盾化解、就业咨询、计生服务等
服务，让群众坐上了便民服务的“和谐直通车”。

律师会客厅 服务网格化

11 月 29 日 （农历十月初八），
鲁南乡村文化院 （海天策划·一号
院） 在西王庄乡刘耀行政村姚庄
（自然村） 正式挂牌。为厉行节
约，挂牌不铺张、不庆典、不扰
民。

鲁南乡村文化作为中国耕读文
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经岁月沧
桑，逐步积淀形成了独具鲁南特色
的淳朴乡村精神和理念，兼具历史
文化的厚重与现代文明的务实。枣
庄市海天文化发展策划研究中心经
过多次考察论证，拟设“鲁南乡村
文化院”，深入开展鲁南乡村文化
研究。海天策划·一号院是该中心
在全市设立的第一家试点，将原滋
原味地真实展现鲁南乡村文化风貌
和风土人情，进而为助推本土经济
社会发展、建设美丽乡村而不懈努
力。

鲁南乡村文化院挂牌

【见证首个“国家宪法日”】

12月4日，枣庄市律师协会在光明广场举行律师宣誓仪式暨法律宣传活动。市律
协、市司法局律管处相关负责人及200名执业律师参加了活动。市司法局副局长张伟出
席活动并讲话。

律师宣誓在广场








